附表二：

杭州市事业单位资金情况证明表

年度：

	单位名称

（报帐单位）
	（盖章）

	主管部门
	（盖章）

	资产（资金）情况
	主管部门净资产总额为                     万元。

其中：属报帐单位的资产（资金）为               万元，

报帐单位资产（资金）中可登记为事业单位开办资金的数额为              万元。

	财政局审核意见
	财政部门（盖章）

年      月      日


注：此表填报对象为财务由主管部门统一管理，在主管部门报帐（本单位无单独账户和资产负债表、收入支出表）的事业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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